
 

 

常州市科学技
术局文件

 
 
 
 
 

常科发〔2019〕50号
 

 

关于印发《常州市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工作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辖市、区科技局，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常发〔2017〕15
号）文件精神，市科技局依据江苏省地方标准《企业研发管理

体系要求》（DB32/T2771-2015）和《江苏省企业研发管理体系

贯标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制订了《常州市企业研发管理

体系贯标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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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4月12日

 
常州市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旨在指导企业实施《DB/T2771-2015企业研

发管理体系要求》标准（以下简称“贯标”），帮助企业建立研

发组织规范、资源配置合理、持续有效运行的企业研发管理体

系，提升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水平，不断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核

心竞争能力。

第二条  常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贯标工作的统筹协调，委托

常州市科技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信息中心”）具体负责贯标企

业的备案、实施、验收、奖补建议方案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贯标咨询机构

第三条  贯标咨询机构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固定的工作场所。

（二）具备开展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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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三）具有独立、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

誉。

（四）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

（五）具有较丰富的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咨询经验。

（六）相关人员获得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以下简

称“省促进会”）颁发的培训证书。

第三章  贯标流程

第四条  贯标对象

建有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企业研发机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均可开展贯标工

作。

第五条  贯标申请

企业可直接委托专业的贯标咨询机构实施贯标辅导，也可

委托信息中心推荐贯标咨询机构。确定委托贯标咨询机构的企

业，自委托之日起30日内向信息中心备案。经省促进会认定目

前有贯标资质的贯标咨询机构附本文件之后。

第六条  贯标实施

（一）企业成立贯标组织机构，召开贯标宣贯会。

（二）企业依据江苏省地方标准《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要

求》建立研发管理体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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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实施、保持和改进研发管理体系。

（四）企业应为贯标活动提供必需的资源和保障。

（五）企业贯标活动持续开展6个月以上。

（六）贯标咨询机构应至少为企业培养2名研发管理体系内

部审核员。

（七）贯标咨询机构应确保贯标有序有效开展，取得预期

成效。信息中心按年度对贯标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评估，提交评

估报告。

第七条  贯标验收

（一）验收基本条件：具备2名及以上考试合格的内部审核

员；贯标活动持续开展6个月以上，按照体系要求启动实施2项

及以上研发项目；完成研发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二）符合贯标验收条件后，企业向信息中心提出验收申

请；信息中心会同省促进会，组织专家对企业贯标情况和体系

建设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合格的由省促进会颁发证书。

（三）企业贯标验收完成后，应根据评估意见书完善研发

管理体系，持续运行。

（四）企业贯标验收所发生的专家评估费用由企业自行承

担。

第四章  贯标奖补

第八条  对贯标验收合格的企业，按照企业与贯标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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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服务合同金额的50%给予奖补，且奖补资金总额不超

过10万元。对贯标验收合格的企业，市企业研发机构绩效评价

奖补给予优先支持。

第九条  鼓励各辖市、区安排专项资金，对贯标验收合格的

企业另行奖补，与市形成联动工作机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企业内部审核员

（一）企业内部审核员的主要任务是参与贯标活动，对贯

标情况和体系运行情况进行内部审核，推进体系持续运行和完

善；

（二）企业内部审核员的培养，可由贯标咨询机构在贯标

过程中帮助企业培训，也可通过参加省促进会、信息中心或贯

标咨询机构开办的培训班；

（三）内部审核员考试由信息中心配合省促进会统一组织

进行，考试合格者由省促进会发放证书；

（四）内部审核员证书有效期为3年，期满须再次参加考

核。

第十一条  评估专家

（一）评估专家需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者副高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拥有3年以上技术研发或者科技管理的工作经验，获得

省促进会颁发的评估专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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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专家不得为本人参与贯标咨询服务的企业进行

评估；

（三）评估专家在评估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变相形式

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评估专家应履行保密义务，不以任何方

式泄露验收企业的商业和技术秘密。

第十二条  验收合格的企业每年对本企业的研发管理体系建

设至少开展一次内部审核，以持续改进研发管理体系，保证其

有效运行。

第十三条  省促进会为企业颁发的贯标合格证书有效期3

年。企业须在有效期届满前30天向信息中心提出贯标复审申

请，由信息中心协同省促进会开展复审。

第十四条  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助资金的企业，将列入常

州市科技信用档案不良记录名单，三年内不再享受贯标奖励经

费资助。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常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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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常州市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备案表
 

企业

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研发机构类

型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咨询机构

情况

机构名称  

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合同费用 （万

元）
 

合同起止

时间
 

企业确认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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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常州市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

拟贯标企业辖市区名额分配表

 
辖市区 分配名额（家）

溧阳市 5

金坛区 5

武进区（含常州经开区） 10

新北区 10

天宁区 5

钟楼区 5

合  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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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认定有贯标资质
贯标咨询机构名单

 
序号 贯标咨询机构名单

1 江苏佰腾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3 江苏蓝鲸咨询有限公司

4 南京博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 南京欧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 江苏华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7 中智惠（江苏）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8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9 苏州博士科技有限公司

10 江苏钟山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11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

12 南京福瑞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 无锡市昱翔企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14 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

15 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16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17 扬州正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18 南京敏捷企业管理研究所

19 南京苏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 苏州市卓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21 无锡市宏微咨询有限公司

22 无锡易鸿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3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4 中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北京五方宜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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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9年4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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